
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许又志、王晓、王霞（以

下简称“交易对方”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高频美特利环境科技

（北京）有限公司7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及

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和严谨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二

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

定程序。 

2、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《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许又志、王霞、王晓

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3、经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允许的范围内，批准、修改、补充、签署、递交、呈报、执

行或公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，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履行的程序有效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符合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



股东的利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